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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转发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
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
吉政办发〔2010〕53号
各市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:

　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制定的《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》已经省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
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  省财政厅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富民工程的若干意见》(吉发〔2010〕21号),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,进一步改善民生,促进社会和谐稳定,解决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,特制定本办法。

　　一、基本原则
　　“五七家属工”是指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曾在各类行业的国有企业、城镇集体企业中从事生产自救或在辅助性岗位工作,但未被劳动部门录用,没有企业正式职工身份的人员。

　　为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,坚持“尊重历史,实事求是;统筹兼顾,尽力而为;规范操作,公开透明;分步实施,稳妥推进”的基本原则,将“五七家属工”纳入基本养老保险。

　　二、参保条件
　　申请参保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:

　　(一)1995年1月1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实施之前,曾在城镇国有或集体企业中工作满3年、未经劳动部门办理正式用工手续、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。

　　(二)2010年11月1日前具有吉林省城镇常住户口。

　　(三)2010年11月1日前男满60周岁、女满55周岁。

　　三、资金筹集
　　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,以个人缴费为基础,参保人原所在企业、行业按个人缴费的一定比例配套缴费。

　　(一)个人缴费。

　　年满73周岁及以上人员,按照当地2009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2%,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,纳入统筹基金。男60周岁至73周岁、女55周岁至73周岁之间人员,在按照年满73周岁及以上人员办法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基础上,再按本人年龄距73周岁的年限缴纳养老保险费(计算到月),年缴费标准为当地2009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%,其中的4%记入个人账户。

　　(二)企业、行业单位缴费。

　　参保人原所在企业、行业单位,按照个人缴费全额的20%缴纳养老保险费,全部计入统筹基金。行业单位和中直、省属企业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一次性到位。

　　(三)政府补助。

　　企业、行业单位确无缴费能力或因转制、关闭、破产等原因无力缴费的,由原企业隶属的同级政府给予缴费补助。

　　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政府补助资金可依据参保人员不同情况区别处理:

　　1.能够提供原始资料证明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,经省政府批准,地方政府可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缓交补助资金协议,缓交期限为3年。

　　2.不能提供原始资料、经企业认定小组认定的参保人员,政府补助资金原则上应一次性到位。资金数额较大,一次性到位确有困难的,经省政府批准,应先交50%,剩余部分可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缓交协议,2年内交齐。缓交协议报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备案。

　　四、基本养老金计发
　　年满73周岁及以上人员,月基本养老金按当地2009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2%计发;年龄未满73周岁人员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,基础养老金为当地2009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8%,个人账户养老金为个人账户金额除以本人年龄距73周岁的月数。

　　“五七家属工”参保后享受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,基本养老金的调整与企业退休人员同步进行,但不参与工龄项目的调整。

　　“五七家属工”缴费和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时间为2010年11月1日。
　　附件: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实施方案
附件
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
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实施方案
　　依据《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》,制定以下工作方案:
　　一、工作程序
　　(一)申报。
　　符合条件人员经本人申请,由原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向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(以下称企业所在地)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社部门申报;原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均不存在的,本人到户籍所在地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社部门申报。
　　申报时提交以下材料:
　　1.申请参保人原企业营业执照原件,无原件的应提供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书面证明;
　　2.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申报审批表(附件1);
　　3.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名册(单位申报时提交);
　　4.申请人《户口簿》原件及《户口簿》首页和本人页复印件,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;
　　5.在原企业工作的相关原始证明材料,如职工名册、工资台账、会计记账凭证、工作证、劳动力调配证、企业集资凭证、个人借款借据、奖状、照片、申请参保人员配偶、子女和直系亲属档案记载等各类历史实物证据。
　　(二)审批。
　　原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依据个人申报材料,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初审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原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情况进行核实;民政部门对申请参保人员进行备案;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申请人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进行确认,根据政策规定计算缴费额,核定基本养老金;人社部门签署审批意见。
　　(三)公示。
　　经人社部门审批符合条件人员,由原企业、企业主管部门或街道、社区进行公示,公示期不少于7天。
　　(四)缴费及待遇发放。
　　申请人持审批手续,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,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待遇并发放基本养老金。
　　二、无法提供原始资料的“五七家属工”身份认定
　　无原始证明材料的申请参保人,必须由企业统一组织申报,并按以下办法对其身份进行认定:
　　(一)成立企业认定小组。
　　经同级人社部门审核批准,申请人原所在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成立身份认定工作小组。认定小组由原企业或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组成,如厂长、队长、书记、车间主任、班组长、会计、劳资员等,认定小组人数不少于5人。
　　(二)听证认定。
　　申请人填写《“五七家属工”申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身份认定表》(附件2)。认定小组召开听证会,县(市、区)人社、财政、社会保险、公安、纪检监察等部门参加。对申请人申报的工作履历进行审核,确认申请参保人员是否符合参保条件。
　　(三)公示。
　　经听证认定符合条件人员由认定小组进行公示。原单位已注销、解体的,由认定小组在原企业所在地的街道、社区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不少于7天。
　　(四)审批。
　　经听证认定程序认定符合条件人员,报人社部门审批,省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验收合格的,按规定办理参保缴费手续。
　　三、工作要求
　　(一)加强组织领导,精心组织实施。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,是省委、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“富民工程”的重要举措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,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,精心组织实施。地方政府是开展工作的责任主体,要千方百计筹措和落实政府补助资金,解决好困难群体缴费问题。要处理好把好事办好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关系,搞好政策宣传,细化工作方案,及时处置不稳定因素,切实把富民工程落到实处。
　　(二)严格把握政策,积极稳妥推进。要按照《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》及实施方案的要求,严格把握“五七家属工”参保政策,不得随意调整。为便于参保人数的宏观控制,省政府依据1994年底各地各类企业从业人员总量,确定各地参保人数上限,各地不得突破。各级政府在办法试行期间,对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要及时调查研究,为完善制度设计,正式全面推进做好准备工作。
　　(三)落实工作责任,形成合力抓落实。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,人社部门是这项工作的牵头部门,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,抓好工作的组织实施;财政部门负责政府补助资金的落实;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业务经办工作。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,各司其职,各负其责,协调配合,提高工作效率,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　　附件:1.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申报审批表
　　      2.“五七家属工”申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身份认定表
　　      3.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助资金还款协议书(样本)
附件1
附件2
附件3
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府
补助资金还款协议书(样本)
　　按照《吉林省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》规定,签订“五七家属工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助资金还款协议如下:
　　一、能够提供原始资料证明符合参保条件   人,政府承担补助资金   元,在   年   月   日前还清。
　　二、不能够提供原始资料,经企业认定小组认定符合参保条件   人,政府承担补助资金   元,按50%缓缴   元;其中    年底前还款    元,   年底前还款   元。
　　三、本协议不因政府换届或主要领导变动而变更。
　　四、本协议一式4份,省政府(或委托部门)、省社保局、当地政府、当地社保局各1份。
　　市(县、市、区)长(签字):           当地政府盖章:
　　当地社保局盖章: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省政府(或委托部门)盖章: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年   月   日
